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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合法就业受我国法律保护

“漫说”保险购买与理赔  近年来， 外国人来华就业的人

数及外国企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常

驻代表机构、 分支机构的数量均不

断增加，《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

对外国人劳动关系的确认以及外国

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外国企业的诉

讼当事人地位， 进一步作出了明确

规定。

□ 武之歌

（来源：“上海高院”公众号）

外国企业及其常驻代表机构的诉讼地位

文案：范婷婷 漫画： 朱芊芊

可确认劳动关系的三类外国人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相比

《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一）》而言，由“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建立

用工关系的，可以认定为劳动关系”转

变为“请求确认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

关系的， 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进

一步明确了外国人在华合法就业的，

可以作为我国劳动法上的劳动者，受

到我国法律的保护。

从《劳动争议司法解释（二）》第四

条的规定可知， 允许在我国境内建立

劳动关系的外国人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已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

外国人。此类外国人入境后办理了《外

国人永久居留证》，享有在我国境内自

由就业的权利， 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

人不需要经过相关部门许可， 就可以

享有等同于中国公民的就业权。

第二类是已取得工作许可且在中

国境内合法停留、居留的外国人。此类

外国人一般需要在入境前就与拟聘单

位沟通好， 由拟聘单位持相关材料向

相关部门申请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

通知》《外国人工作许可证》，入境后持

工作许可及其他相关材料办理停留、

居留手续。 其他特殊人员， 例如留学

生， 已在我国境内合法就业外国人的

随行家属，外国使、领馆或国际组织等

人员的随行家属等， 在我国境内合法

停留、居留期间，有在中国境内就业需

求的， 也可以申请办理就业许可后向

我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提供劳动并取得

报酬。

第三类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

关手续的外国人。 此类外国人一般包括

我国引进的特殊人才和特殊行业劳务人

员、 临时性入境的演出人员以及外国企

业常驻代表机构的首席代表和代表、因

合作交流项目受聘来华的人员， 可以免

办就业许可，持相关手续办理《外国人工

作许可证》后直接就业。

想要来华就业的外国人， 需要在入

境前持相关工作许可或人才引进手续办

理对应签证。 除特殊人才可以由用人单

位代办外， 一般需要由本人申请办理就

业证和居留证后才能合法就业。

持其他类型签证入境的外国人，原

则上不得在华就业，特殊情况下，可在办

理相应审批许可手续后就业。 持学习类

居留证件的外国留学生需要在校外勤工

助学或者实习的， 应当经所在学校同意

后， 向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居

留证件加注勤工助学或者实习地点、期

限等信息，未加注规定信息的，不得在校

外勤工助学或者实习。

没有按照法定程序办理合法就业手

续的外国人在我国境内就业， 将被认定

为非法就业， 不仅无法受到我国劳动法

的保护， 还会被相关部门依法处罚甚至

遣返，遣返费用由雇聘单位负担。 因此，

为了能够顺利实现自身劳动权益， 外国

人来华就业的， 应当按照中国的各项法

律规定办理相关就业许可、 入境签证及

境内居留证件。

扫一扫看视频

犟犟在直播间卖 “小犟牌” 晾衣架， 却硬往 “某米”

品牌上蹭， 摆 “某米” 手机撑场面， 还 P 上 “M 家” 标

识， 连观众质疑 “牌子不对”， 都辩解是 “联名款”。 眼看

直播间喊单不断， 法院传票却也送到了家门口。

犟犟未经“某米”公司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其生产的“小

犟牌”电动晾衣架的商品名称及宣传图中，使用了与“某米”

公司注册商标相同的 LOGO，侵害了“某米”公司的注册商

标专用权。因此，法院判决犟犟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并向“某

米”公司赔偿相应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

（来源：“上海杨浦法院”公众号）

直播卖货蹭名牌，赔钱！

  外国企业为在我国境内开展业务

而设立的常驻代表机构无法人资格，

且不能进行营利性活动， 不得签订劳

动合同， 因此不属于劳动法上的用人

主体， 但通常以自己的独立财产及人

员在我国境内从事业务联络、 产品推

广、 市场调研或技术交流等非直接经

营活动，需要有一定组织机构、财产及

相应的人员配备， 该类机构聘用的劳

动者中，可能有外国人，也可能有中国

人。如果是外国人，与境外法人签订劳

动合同，劳动报酬来源于境外，在中国

境内工作三个月以上， 都应依法办理

《外国人工作许可通知》《外国人工作

许可证》，申请 Z 字签证入境，入境后

办理居留证， 其中首席代表和代表可

免予办理工作许可，直接办理 Z 字签

证后入境。如果是中国人，则需要通过

外事服务单位签订劳动合同， 通过劳

务派遣方式到该类机构工作， 该类机

构不能直接与中国籍员工签订劳动合

同。

如被聘用的员工与该类常驻代表机

构发生劳动争议， 直接以设立该常驻代

表机构的外国企业为当事人提起诉讼，

将面临涉外送达、跨境执行等难题。允许

常驻代表机构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可

以提高司法效率、节约诉讼成本。为查明

事实或明确权利义务， 当事人也可以在

诉讼中申请追加代表机构所属外国企业

参加诉讼。 为给外籍投资者和工作者提

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我国政府推行了高

端人才引进“容缺受理”机制，以及外国

人就业证、居留证的“一窗办理”等措施；

外籍人士和外国企业在华工作、 投资期

间，也应恪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

如在劳务过程中遇到争议， 可依法向司

法机关寻求救济。

（作者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庭法官 来源：“上海二中院”公众号）


